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轻工行业

3.检查项：食品制造企业烘制、油炸设备未设置防过热自动

切断装置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食品制造企业烘制、油炸设备未设置防过热自

动切断装置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食品制造企业烘制设备未设置防过热自动切断装置。

6.2 食品制造企业油炸设备未设置防过热自动切断装置。


